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北京市住院 

医师规范化培训招录工作的通知  

 

 

京卫科教﹝2016﹞30 号  

 

 

 

各区卫生计生委，北京市卫生人才中心、北京医学教育协会、 

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、各有关高校：  

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实施办法（试 

行）》（国卫办科教发〔2015〕49 号）、《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 化

培训人事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京卫人字〔2012〕10 号）、《北京 市
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京卫科教字〔2013〕17

号）规定，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录工作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委托培训人员的就业单位应为北京地区医疗机构（不包括

在京部队医疗机构）。外省市医疗机构的在职人员如需参加北京

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，应由其就业单位报所在地省级卫生计

生行政部门，由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与我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

协商同意后，方可参加北京招录报名，并列入北京市住院医师规

范化培训支援任务，相关保障事宜另行制定。  

 

二、自主培训人员进入培训基地时应未与京内外任何单位签订

聘用或劳动合同（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不属于自主培训人员）。自主

培训人员在招录报名时应填写《个人承诺书》。若在培训过程中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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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以自主培训人员身份报名的在职人员，属于严重违规人员，纳

入个人诚信记录；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将取消其在京培训及参加

结业考试的资格，收回并废止培训期间的轮转手册及考核手册，

且不予承认；若已参加结业考试并取得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

格证书》的，收回其取得的合格证书并废止。违规人员的培训费用

由所在培训基地按原渠道退回。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向社会通报

违规培训人员名单，抄报国家卫生计生委，抄送各省市卫生计生

行政部门。本人自通报之日起 3 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北京市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。  

三、在京医疗机构硕士培养点培养的外省高校研究生，相关高

校应经所在地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同意，并报我市卫生计生行

政部门核准后，方可由高校持批准文件，统一组织本校 在京培养

的研究生参加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报名，方式同京区高校

办理方式。  

 

四、并轨培养的研究生申请缩短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际年

限的，应符合所在高校的规定，并由本人提出申请、高校测评通过

后，参加市卫生计生委组织的培训年限现场复核，复核条件和方

式等同住院医师相关要求。  

五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（以 

下简称“研究生统考”）的，应遵守就业单位或劳务派遣单位以及  

培训基地的规定。确需参加研究生统考的，应在参加考试前及时办

理退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手续。未履行相关退出手续自行参

加考试的，将参照无故自行退出执行国家和北京市相关规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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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北京地区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本市关于住院医师规范化

培训的规定，安排符合要求的培训对象在新入职当年参加培训，

提供必要的保障措施，做到应培尽培。未按规定按时送出的人员，

其未送出期间的临床实践经历不作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年限减

免的依据。  
 

七、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录其他工作仍执行国家卫 

生计生委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和 《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。  

特此通知。 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

2016 年 11 月 10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。  

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016 

年 11 月 10 日印发  

 

 


